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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人必須符合《資助則例》內就有關職級所訂明的要求及具備下列條件：   

 

1. 須大專程度、對輔導、心理學或社會工作有認識者優先；   

2. 具良好的溝通、協作及語文表達能力；   

3. 協助推行學生學習支援計劃。 

 
 

 

應徵者請繕寫履歷及要求待電郵至job@ykh.edu.hk，標題請註明「申請輔導員」，

合則約見。 

 

 

註： 

1. 因應「性罪行定罪紀錄查核」機制經已實施，本校會要求有關職位的準僱員

進行性罪行紀錄查核的申請。 

2. 申請人所提供的資料將予保密及只作招聘有關職位用途 


